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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左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偿还银行贷款，北京左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号 5 层 510号的房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出售给

北京博雅苑置业有限公司。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公众公

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

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

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498,753,816.02 

元，期末合并报表净资产额为 249,732,028.64 元。截止 2025 年 6 月 30 日

公司拟出售的上述房产账面价值为 3,231,777.04 元，本次交易不会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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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出售房产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3票；反对 0票；

弃权 0票。 

本次关联交易已获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周明德先生已回避表

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博雅苑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16号 8层 2单元 808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16号 8层 2单元 808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对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

咨询（中介除外）；提供劳务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陈云峰 

控股股东：保福（北京）科技园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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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周明德系左江科技董事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房产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号 5层 510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交易标的属于非股权类资产。 

左江科技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以 3,544,530.00 元购得该房产用于办公自

用。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权属声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 号 5 层

510号房产的合法权属证书，公司拥有该标的资产的完整处分权。 

抵押情况说明：标的房产此前处于抵押状态。房产之前抵押给【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用于为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

保。抵押登记日期:【2024】年【1】月【5】日，不动产登记证明证号:京(2024)

海不动产证明第 0000479 号。抵押金额：抵押担保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629 万

元。目前公司已通过自有资金及其他筹措资金完成解押，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

续。 

其他权利限制：除上述情况外，标的房产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其他

限制转让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司法强制执行措施。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 号 5 层 510 号房

产。该房产在公司账面的历史成本、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如下： 

账面原值：人民币 3,650,86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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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折旧：人民币 419,088.86元 

账面净值：人民币 3,231,777.04元  

账面价值：人民币 3,231,777.04 元    

审计、评估情况：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由于本

次交易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公司董事会决定不专门针对该单项资产进行

独立审计。 

 

（二）定价依据 

1. 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本房产已挂牌交易一年以

上，虽有多人咨询但未达成交易，在外部融资渠道全部切断的紧急关头，公司

董事周明德先生出于帮助公司渡过难关、避免信用危机的考虑，提议其任职董

事的北京博雅苑置业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以市场挂牌价格购买公司名

下该处抵押房产以解决还款问题。 

由于交易对手方为关联方，公司采取了比非关联交易更审慎的定价流程，

确保交易价格不低于市场公允价值。 

2. 定价依据 

本次房产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4,847,067 元（含税）。定价依据如下： 

市场参考法：参考了海淀区阜成路周边同级别写字楼及商住楼的近期挂牌

价格及成交记录。 

协商一致：综合考虑了房产的地理位置、成新度、装修状况、当前房地产

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快速回笼资金的需求，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由于该房产于 2011 年购买，成交价格 11,845 元/平方米（3,650,865.9 

元 ÷ 308.22 平方米），期间经历了房价波动。公司对本次拟出售房产周边的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同类写字楼价格进行了市场询价，成交单价与本次交易折算

单价 15,725.99 元/平方米（4,847,067 元 ÷ 308.22 平方米）相符，定价

具有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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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定价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 协议签署主体 

卖方（甲方）： 北京左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乙方）： 北京博雅苑置业有限公司 

2. 交易标的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 号 5层 510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308.22平方米。 

3. 成交价格及支付方式 

成交价格： 人民币 4,847,067 元（大写：人民币肆佰捌拾肆万柒仟零陆

拾柒元整）。 

支付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4. 资产交付与过户 

该房屋过户到乙方名下且乙方取得该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后当日，向甲

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购房款。 

5. 税费承担 

本次房产交易涉及的契税、增值税、印花税及土地增值税等税费，由甲乙

双方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6.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成立，并在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7. 违约责任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本次交易的违约责任约定如下： 

1. 卖方（甲方）逾期交房责任 

短期逾期：若公司未按约定期限交付房屋，逾期在 15 日之内，需按日向

买方支付已付房价款 万分之五 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长期逾期：逾期超过 15 日后，买方有权解除合同。若买方解除合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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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需在通知送达之日起 3 日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总已付款的 1% 支付违

约金。若买方不解除合同，公司需继续按日支付已付房价款 万分之五 的违约

金直至实际交付。 

2. 买方（乙方）逾期付款责任 

短期逾期：若买方未按约定期限付款，逾期在 15 日之内，需按日向公司

支付逾期应付款 万分之五 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长期逾期：逾期超过 15 日后，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若公司解除合同，买

方应在通知送达之日起 3 日内按累计逾期应付款的 1% 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同时公司退还买受人全部已付款。若公司不解除合同，买方需继续按日支付逾

期应付款 万分之五 的违约金直至实际支付。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该房屋过户到买受人名下且买受人取得该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后当日，

向出卖人一次性支付全部购房款。 

房屋权属及具体状况的承诺： 

1.出卖人对该房屋享有合法权利; 

2.该房屋未出售并保证不出售给除合同买受人以外的其他人: 

3.该房屋无司法查封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 

4.出卖人承诺该房屋已符合出售条件; 

5.出卖人应当保证已如实陈述该房屋权属状况、附属设施设备、装饰装修

等情况和相关关系，该房屋附属设施设备及其装饰装修等随同该房屋一并转让

给买受人; 

6.出卖人应当保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房屋验收交接完成，对房屋附属

设施设备及其装饰装修保持良好的状况; 

7.出卖人承诺已将可能妨碍房屋购买或正常使用的情况如实告知买受人。 

如该房屋权属及具体状况与上述承诺不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买受

人无法实现本条约定的合同目的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

应当书面通知出卖人。出卖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 3日内退还买受

人已付全部房价款，并自买受人付款之日起，按照 LPR标准计算给付利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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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受人造成损失的，出卖人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出卖人应当在房屋过户当日将该房屋交付给买受人。 

在房屋交付日以前发生的[物业服务费][供暖][水][电]燃气]有线电视]

网络]等费用由出卖人承担，交付日以后(含当日)发生的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出卖人同意将其缴纳的该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公共维修基金)的账面余额转移

给买受人。 

上述房屋风险责任自该房屋[转移占有]之日起转移给买受人。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买卖双方应当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履行各自

承担的纳税义务,缴纳各项税费。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出售公司资产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经营战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完

整性和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实施战略布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北京左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关于公司出售房产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全过程及特殊情况说明备忘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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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左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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